建立双向转诊关系的医院名称：
南阳市胸科医院                      
南阳文和骨科医院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                 
南阳市卧龙医院
南阳市宛城区妇幼保健院             
南阳市宛城区中医院
南阳市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镇平县医院
镇平县中医院
镇平县公疗医院
镇平县妇幼保健院
唐河县医院
唐河县中医院
唐河县妇幼保健院
唐河县公疗医院
邓州市中心医院
社旗县人民医院
社旗县妇幼保健院
社旗县中医院
社旗县卫校附属医院
内乡县医院
内乡县妇幼保健院
内乡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乡菊谭医院
南召县医院
南召县中医院
南召县妇幼保健院
南召县第二人民医院
南召卫生职专附属医院
淅川县医院
淅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淅川县中医院
淅川县妇幼保健院
西峡县协和医院
西峡县医院
西峡县妇幼保健院
西峡县中医院
方城县医院
方城县中医院
方城县公疗医院
方城县妇幼保健院
方城县卫校医院（中医肛肠医院）
桐柏县中心医院
桐柏县医院
桐柏县妇幼保健院
桐柏县中医院
桐柏县第三人民医院
双向转诊服务内容：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双向转诊工作的重大意义，明确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增强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服务质量。
对基层转来的病人要认真进行核实、登记，实行优先就诊、检查、交费、取药；优先安排住院。并在住院期间进行跟踪服务，将康复期、诊断明确且病情稳定的慢性病符合下转条件的患者及时转回基层。
依托医疗联合体，形成区域内医疗有效协作。主动与协议单位加强沟通，免费提供培训、进修平台，帮扶学科建设，同时选派专家团队前去开展讲课、查房、会诊，进行适宜的技术项目指导，参与疑难病症的讨论等学术交流活动。
主动收集基层医疗单位转诊患者反馈意见，及时改进工作。
协助医院相关部门有计划构建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医联体智慧云平台。
加强沟通协调，全院各部门互相配合，做好转诊衔接工作，确保转出方、转入方及患者三方满意。
负责与基层医院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通过建立协作关系，免费接收基层医院医生的进修，定期安排专家到基层医院授课、坐诊；接待基层医院上转和联系下转病人，统一协调和规范管理双向转诊工作，畅通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减少环节，为转诊病人提供便利。
应遵循以下原则：
科学转诊原则：根据医疗机构区域布局和功能任务、服务能力等情况，结合患者就诊需要，本着安全、便捷、就近、就优原则安排转诊。
知情协商原则：患者需要转诊时，首诊医疗机构应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客观介绍可转往的医院及其专科情况，由患者自主选择是否转诊及转往的医院，并在病历的医患沟通中体现。
优先诊疗原则：各级医疗机构对转诊的患者应简化手续，采取预留门诊号源、预留住院床位、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措施，避免重复排队、重复检查等情况，提高转诊就诊效率。
功能衔接原则：保证患者转诊中得到安全、连续、完整的医疗服务。常见病、多发病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基层医疗机构诊治。急危重症、疑难复杂等符合上转标准的情形，将患者实施逐级转诊。
机构:
南阳医专一附院双向转诊办
流程：
   上转：按照转诊原则，经科室主任（或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患方同意，由科室医生登记、填写《转诊单》后，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与上转医院联系好转诊事宜，确保患者安全转诊和病情、病案交接。
    转诊病人持《转诊单》到上转医疗机构后，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进行转诊登记后，可享受优先就诊、检查、交费、取药等医疗服务；需住院者优先安排。
   下转：转诊病人病情稳定、符合下转标准时，经科室主任、患方同意，与协作医院联系或由科室医生登记、填写《转诊单》后，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联系好下转医院，确保患者安全转诊和病情、病案交接。
联系方式：
0377-63328196

医联体业务合作的医疗服务机构名称：		
1	邓州市构林镇卫生院	
2	邓州市济民医院	
3	邓州市林扒镇卫生院	
4	邓州市陶营乡卫生院	
5	邓州市人民医院	
6	邓州九龙思源医院	
7	邓州市赵集镇卫生院
8	方城博望镇卫生院	
9	方城县独树卫生院	
10	方城县妇幼保健院	
11	方城县广阳卫生院	
12	方城县人民医院	
13	方城县赵河卫生院	
14	方城县中医院	
15	内乡县第二人民医院	
16	内乡县妇幼保健院	
17	内乡县马山惠民医院	
18	内乡县马山口镇卫生院	
19	内乡县人民医院	
20	内乡县师岗镇卫生院	
21	南阳市安康医院	
22	南阳市高新区医院	
23	南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24	南阳宛城创伤显微外科医院	
25	南阳宛城区中医院	
26	南阳万和医院	
27	南阳文和骨科医院	
28	南阳卧龙医院	
29	南阳卧龙元和医院	
30	南阳向东工业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31	南阳眼视光医院	
32	南阳医专第二附属医院	
33	南阳医专第三附属医院	
34	南阳医专一附院	
35	南召县妇幼保健院	
36	南召县公疗医院	
37	南召县和顺医院 	
38	南召县人民医院 	
39	南召县云阳骨伤病医院	
40	社旗县大冯营镇卫生院  	
41	社旗县健民医院	
42	社旗县人民医院	
43	唐河县黑龙镇中心卫生院	
44	唐河县红十字会医院	
45	唐河县人民医院
46	桐柏县人民医院	
47	桐柏县中心医院	
48	西峡县人民医院	
49	淅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50	淅川县厚坡镇卫生院	
51	淅川县九重镇卫生院	
52	淅川县人民医院	
53	淅川县中医院	
54	新野县妇幼保健院
55	新野县景仁堂医院	
56	新野县人民医院	
57	新野县上庄镇卫生院	
58	新野县歪子镇卫生院  	
59	镇平县康泰医院	
60	镇平县人民医院	
61	镇平县石佛寺镇卫生院
62	南阳监狱医院	
63	南阳仁爱医院	  
64	社旗县中医院	 
65	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6	南召卫校附属医院	
67	桐柏中医院	院长  
68	镇平县第二人民医院	
69	南召县中医院				
70	南阳慈铭体检中心门诊部
71	唐河县中医院	  
72	官庄工区魏岗医院	
73	邓州市中心医院	
74	镇平遮山卫生院
75	官庄工区油田医院	
76	官庄工区东兴医院	
77	恩大护理院	 
[bookmark: _GoBack]服务机构：
南阳医专一附院医疗集团办公室
专家介绍：
详见医专一附院官网专家介绍区

服务内容：
负责集团管理工作；协调解决集团内部事务；组织召开集团内部各项会议；组织实施集团管理委员会形成的决议、决策。
在已发展成熟的诊疗技术中筛选适宜成员单位的诊疗项目，积极指导推广；帮助成员单位完善医疗管理、医疗安全、医疗服务工作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根据成员单位需求对其相关专业进行“对口”帮扶，定期派驻专家进行指导；筛选适宜的科研项目，邀请成员单位参与，共同研发；指导集团内业务技术宣传。
集团为成员单位人员提供免费进修学习；举办短期医技培训班，在成员单位之间开展现场观摩、会诊查房等，举办各层次的学术交流、疑难病例讨论等活动。
按照“首诊在基层，分级诊疗，康复回社区”的基本原则，集团内实行双向转诊制度。
集团单位公布转诊服务电话，经双方专家会诊，提出转诊意见，开通转诊绿色通道，详见《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集团双向转诊工作制度》。
转诊患者住院期间费用，按照南阳市医疗保险、新农合有关政策予以结算、报销。
牵头单位向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行政、业务管理咨询、指导。有意向的也可以在双方协商同意基础上进行行政、业务管理的共建或托管业务（指中层管理业务）。
牵头单位检验中心、影像中心负责成员单位的检验、影像质控工作，并对成员单位检验、影像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管。
承担成员单位未开展的检查、检验、影像项目，并逐步为成员单位开通便捷的服务终端。对较高端已开展的检查、检验、影像项目向成员单位进行公示。
集团单位内成员在双方公平协商认可前提下，在不违背现行国家政策前提下可以开展学科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协作，共建或托管。
凡经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质控中心公布认可的检验项目结果在集团内互认。

流程：
    对二级医院进行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成立集团内医疗、院感、护理、药学、信息等质量管理委员会，根据单位申请，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县医院进行医疗质量管理巡回检查指导、培训。
    对基层医院重点进行对口支援、技术帮扶：定期或不定期对集团成员单位某些技术力量薄弱学科进行查房、坐诊、预约诊疗等业务指导，计划在双方协商自愿、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对一些学科或科室进行托管及成立联合病房，走入市内、近郊的社区成立专家工作室，建立人员联动交流机制，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进一步推进慢病预防、治疗、管理，遇疑难杂症可快速进行专科救治、快速转诊，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成立专科联盟。以我院特色专科为主，联合集团内其他医疗机构相同专科技术力量，形成区域内若干特色专科中心，提升解决专科重大疾病的救治能力，形成补位发展模式。横向盘活现有医疗资源，突出专科特色。 
    利用互联网优势，逐步实现集团远程医疗协作网络，使集团内信息共享
集团为成员单位人员提供免费进修学习；举办短期培训班，在成员单位之间开展现场观摩、会诊查房、手术观摩等，举办各层次的学术交流、疑难病例讨论等活动。
双向转诊：医疗集团单位公布转诊服务电话，相关专业对接，对有转诊要求的患者开通转诊绿色通道。
检查结果互认：在政策允许范围之内，检查结果在集团成员单位之间可相互认可使用。
引领集团内具有科研能力的单位积极参与集团内拟定的科研项目、或独立科研立项。
集团内可以共享牵头单位一些高端诊疗设备、病理专科技术等，在协商自愿前提下，集团单位医生经授权可直接开具诊疗检查申请，并自行根据本单位级别收费标准收费，定期结算。
集团牵头单位所举行的各种学术或管理大型会议，及时通知集团内单位参与，共同提高医疗质量管理水平。
集团单位如有学科建设需求（如省、市重点学科建设），牵头单位可进行支援、支持、和提供咨询等服务。

联系方式：0377-63328196
